
乐昌市坪石镇国土空间总体规划
（2021-2035年）

【草案公示】



前 言 PREFACE

为全面贯彻落实《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并监督实

施的若干意见》（中发〔2019〕18号）、《中共广东省委 广东省人民政府印

发〈关于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并监督实施的若干措施〉的通知》（粤发

〔2021〕5号）和《广东省自然资源厅关于推进镇村国土空间规划编制实施，

助力“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的通知》（粤自然资规划〔2023〕

2202号），全面落实省委、省政府与韶关市委、市政府决策部署和乐昌市委、

市政府工作要求，对乐昌市坪石镇镇域范围内的国土空间开发保护作出总体安

排和综合部署，合理保护和利用国土空间资源，为助力乐昌市省际门户城市建

设、城乡融合发展、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实施及省中心镇小城市标准

建设提供空间保障，根据《韶关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

《乐昌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以及国家、广东省、韶关市

法规政策和技术标准，以及乐昌市相关法规、政策文件及标准规范，制定本规

划。



目 录 CONTENT

01  规划总则

02  目标定位

03  国土空间总体格局

04  底线管控

05  乡村振兴与乡村建设

06  历史文化保护

07  支撑体系建设

08  国土综合整治

09  规划实施保障



01  规划总则

1.1 规划范围

本规划的规划范围包含镇域和镇区两个层次，镇域范围包括乐昌市坪石

镇的行政辖区范围内全部陆域国土空间，面积270.86平方公里，包括25个行

政村及辖区范围内的广北林场；镇区位于武江两侧，京港澳高速北侧，面积

3.89平方公里。

本规划基期年为2020年，规划期限为2021年至2035年，近期至2025年，

远景展望至2050年。

注：附图为示意图，图件以审批文件为准

1.2 规划期限

规划范围图



02  目标定位

围绕“百千万工程”实施建设，城乡融合发展省级试点建设及小城市标

准规划建设的发展契机，依托坪石镇丰富的自然环境资源、历史文化资源及优

越的区位条件，将坪石镇建设为：

粤湘交界门户枢纽城镇

乐昌市域副中心城市

乐昌北部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核心

宜居宜业宜游的绿美中心镇

2.1 城市性质



常住人口：6万人

02  目标定位

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格局得到优化，生态保护治理工作取得

较好成效，城乡融合发展水平明显提升，服务设施短板基本补

齐，人居环境品质明显提升，逐步建立以现代农业、绿色工业、

文化旅游为主导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2025

2035

2050

广泛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全面形成“一心一核两轴五

区”的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格局，国土空间开发利用效率和水平

显著提升，新型城镇化水平显著提升，服务设施全面提档升级，

人居环境充分改善，城乡融合发展省级试点镇建设取得显著成

效。

全面形成绿色生态、城乡和谐、高效开发、美丽宜居的国

土空间格局，粤湘交界门户枢纽城镇功能不断强化，全面建成

乐昌市域副中心城市、宜居宜业宜游的绿美中心镇，对乐昌北

部区域的核心引领及辐射带动作用得到全面提升。

2.2 发展愿景

2.3 发展规模

城镇人口：4.2万人

城镇化率：70%

规划至2035年，全镇人

均城镇建设用地控制在

120平方米/人。

%



03  国土空间总体格局

构建“一心、一核、两轴、五区”的总体格局

一心：城镇综合服务中心，以坪石镇区为主体的镇区服务中心及片区

发展核心。

一核：以粤湘开放合作先行区（乐昌）为主体的坪石镇产业核心。

两轴：融湾联湘发展轴、区域协同发展轴。

五区：形成城镇综合服务区、南部工业产业发展区、东部现代农业发

展区、北部生态融合发展区、西部生态旅游发展区五大发展片区。

注：附图为示意图，图件以审批文件为准

国土空间总体格局规划图

3.1 总体格局



04  底线管控

落实耕地保护目标2901.05公顷（4.35万亩），落实永久基本农田保护

区面积2709.17公顷（4.06万亩）。

注：附图为示意图，图件以审批文件为准

国土空间控制线规划图

4.1 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

落实生态保护红线面积10056.65公顷。

4.2 生态保护红线

规划至2035年，坪石镇城镇开发边界面积控制在495.73公顷内。

4.3 城镇开发边界

划定工业用地控制线100.39公顷。

4.4 工业用地控制线



05  乡村振兴与乡村建设

注：附图为示意图，图件以审批文件为准

乡村建设分类引导图

5.1 村庄分类引导

按集聚提升、城郊融合、特色保护类三种类型对镇域范围内25个行政村

进行分类，引导村庄分类发展。规划金鸡村等5个行政村为城郊融合类村庄；

陈家坪村等14个行政村为集聚提升类村庄；皈塘村等6个行政村为特色保护类

村庄。

结合“百千万工程”典型村规划建设，强化对河丰村、肖家湾村、三星

坪村3个典型村的项目用地保障，推动典型村乡村振兴。

5.2 村庄用地保障

划定村庄建设边界，预留不超过5%新增建设用地规模，专项保障乡村新

产业新业态发展、农民住房建设、民生工程等需求。



06  历史文化保护

6.1 加强历史文化资源保护

重点保护坪石镇范围内现有的1个国家文化公园、2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8处市县级文物保护单位、4处历史建筑及1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加强对

镇域范围内1棵一级古树、36棵二级古树及144棵三级古树的保护。

6.2 历史文化资源活化利用

依托坪石镇域范围红色文化资源，深入挖掘红色文化历史故事，结合

长征历史步道建设，推动红色文化资源的保护修缮及开发利用，打造红色

旅游线路。

大力发展研学旅游

探索发展红色旅游

依托国立中山大学乐昌办学旧址等相关历史文物，结合南粤古驿道的

保护修复工作及沿线乡村建设工作，串联古驿道沿线研学相关历史文化资

源，打造研学旅游线路。

乐昌市坪石镇历史文化保护要素一览表

分类 要素名称
国家文化公园 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广东段）
省级文保单位 宜乐古道老坪石段、国立中山大学乐昌办学旧址

市县级文保单位

湘南暴动乐昌遗址（李氏宗祠）、金鸡岭人心天里摩崖
石刻、塘口村朱氏宗祠、西京古道、武阳司宜乐古道、
长岗岭战斗遗址、上竹岗村湘南特委机关旧址、皈塘惨
案遗址

历史建筑 塘口村朱海恩民居、李氏然吉照故居、大岭下村民居群、
育英书室

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陈有记辣椒酱制作技艺



07  支撑体系建设

7.1 公共服务中心体系建设

构建副中心-镇级-社区级三级公共服务设施体系

副中
心级

建设副中心级公共服务中心，承担乐昌北部城镇商业服务、

教育医疗、文化体育、旅游等服务功能。

依托坪石镇区，规划功能完善的镇级公共服务设施，统筹行

政、商业、文化、医疗、体育等功能，作为镇域服务中心。

社区
级

按行政村（社区）为尺度构建社区级公共服务中心，以社区

生活圈为单元配置公共服务设施，形成具有凝聚力的社区中心。

镇级

7.2 基础设施支撑体系建设

供水工程：完善城市供水系统，建成“节水优先、安全优质、服务高效”

的供水系统，提高城市供水保障能力。

排水工程：至2035年，实现镇区污水管网全覆盖全收集，提高雨水管网

排水能力，建设健全雨水防涝系统。

供电工程：推动建设安全性高、可靠性强、清洁高效的现代化电网。

通信工程：至2035年，坪石镇实现5G网络全域覆盖及千兆宽带覆盖。

燃气工程：构建清洁、多元、安全的燃气供应系统。加快燃气设施建设，

推进城镇燃气化进程，实现燃气普及率100%。

环卫工程：至2035年，城镇生活垃圾及粪便无害化处理率均达到100%，

工业固体废弃物综合处理率达100%。



08  国土综合整治

推动三旧改造

盘活存量建设用地

积极开展旧城镇改造；有序开展旧村庄

改造；统筹推进旧厂房改造。鼓励成片、

连片改造，因地制宜推进三旧改造。

开展全面摸底排查工作，建立闲置土地

台账，综合利用相关政策手段，盘活存量

建设用地。

农用地整治

建设用地整治

加快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工作；积极开

展垦造水田建设行动。提升耕地及永久基

本农田质量，促进农业高质量发展。

推动实施农村建设用地拆旧复垦；推进

各类保护区及控制线范围内建设用地整治，

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及生活品质。

山林屏障修复

土壤退化修复

开展矿山修复工程、生态公益林工程及

林分改造工程。

推进石漠化治理，加强土壤污染治理。

水资源生态修复

推动水污染治理、水灾害防治及水景观

提升工程建设，提升水环境质量。



09  规划实施保障

9.1 规划传导

9.2 近期建设计划

衔接乐昌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以战略重点为牵引，以重大工程和重点建

设项目为抓手，加强对国土空间规划目标任务的分解落实和实施推动，结合坪

石镇发展建设需求，制定近期重点建设项目库，形成合理的国土空间开发保护

时序。

县级国土空间
总体规划

乡镇级国土空间
总体规划

逐

级

传

导

主体功能区 发展战略 底线管控

规划指标 用途管制

总体格局 发展目标 城市四线

详规单元 建设边界 ......

......

单元功能要求

约束性指标

重新编制

规划修改

预期性指标 通则管理

控制性

详细规划
（开发边界内）

村庄规划
（开发边界外）



公示渠道
乐昌市人民政府网站：

http://www.lechang.gov.cn

乐昌市坪石镇人民政府网站：

http://www.lechang.gov.cn/sglcpszzf/gkmlpt/index/

公众意见提交途径1
电子邮箱：lcguihua@126.com

联系人及电话：曾祥华(13927872037)、何景行（0751-5586997）

邮寄地址：乐昌市人民北路36号乐昌市自然资源局国土空间规划股

公众意见提交途径2
电子邮箱：Pscxjsb@163.com

联系人及电话：马志聪(0751-5527591)

邮寄地址：乐昌市坪石镇政府计生楼三楼规划建设办

反馈意见的有效时间：公示期内

请留下真实姓名、联系电话、联系方式，以便反馈意见采纳情况。

(电子邮件标题或信封封面请注明“乐昌市坪石镇国土空间总体规划意见建议”字样)


